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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50218臺東市中山路276號
承辦人：約用人員 劉彥佐
電話：089-222216
電子信箱：n50057@tait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東縣太麻里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4月12日
發文字號：府社救字第113007997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請逕至社會處官網志願服務專區下載計畫及相關附件。

主旨：為鼓勵本縣志工完成志願服務基礎與社福類特殊訓練，辦

理臺東縣113年度志工倍增獎勵計畫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臺東縣113年度志工倍增獎勵計畫」辦理。

二、目地:為提升社福類志工領冊率，及鼓勵社福類運用單位招

募新志工，並辦理志工隊備案登記。

三、獎勵對象：

(一)臺東縣各社福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。

(二)社福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之新成立志工隊。

(三)與各運用單位新進加入志願服務人員及已納編未領冊人

員。

(四)獎勵辦法：

１、志工新秀獎

(１)個人獎：為獎勵運用單位未領冊之志工，須完成志

工教育訓練-基礎訓練及社會福利類特殊訓練後，

並領取由社會處核發之志願服務紀錄冊志工每人可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1130006648

■■■■■■原社課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3/04/15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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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得100元禮券，發放方式須提供印領清冊1份，將

隨紀錄冊發放至運用單位，本獎勵計畫至禮券發完

為止。（除實體訓練，亦可使用台北e大線上學

習，可至社會處官網下載運用台北e大線上學習登

錄流程。

(２)單位新秀獎：即日起截至113年10月31日止，新成

立之志工運用單位(社福類)需有20位志工完成志工

教育訓練-基礎訓練及社會福利類特殊訓練，且志

工隊備案完成後，發放方式須提供領據1紙，每單

位可獲得單位新秀獎2,000元禮券。

２、志工夥伴獎

(１)獎勵資格：113年1月1日前成立之社福類志願服務

運用單位之志工隊，113年1月1日至113年10月31日

止，該單位志工領冊率需達100%，且領冊志工人數

成長10%以上或成長20%以上，志工成長率需正向成

長者，取成長率前30隊。

(２)獎勵內容：成長10%以上發放1,500元禮券，成長

20%以上發放2,000元禮券，每單位限領1次。

(３)發放方式：請報名之運用單位於113年11月5日前填

寫以下附件-志工夥伴獎報名表函報及領據1份本

府，將於113年度金馨獎頒發獎狀1幀及獎勵禮

券。

(４)倘有相關疑問，歡迎來電洽詢本縣志願服務推廣中

心089-222216。

正本：臺東縣太麻里鄉公所

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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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

25


